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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门市嘉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400 万元人民

币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矿研院”）与江门市嘉洋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嘉洋”）签订《江门嘉洋 2X60 万吨/年矿

渣微粉粉磨站及配套 2X10000 吨级码头项目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

议》。为解决客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运

行，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矿研院为江门嘉洋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行（下称“建行江门分行”）签订的矿物材

料精细加工项目及配套 2X10000 吨级码头工程《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贷款金额为 20400 万元）向建行江门分行提供最高额保证。 

（二）本次担保的保障措施 

为保证总包项目顺利进行，有效控制风险，矿研院在与建行江门

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之前，江门嘉洋除与建行江门分行签订《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江门嘉洋及其法定代表人刘继才还必须与建行江门分行

签署下列文件： 

1.土地抵押合同（抵押物为：江门嘉洋名下的 39459 平方米土地）； 

2.借款人承诺函（江门嘉洋承诺项目建成后，形成及所有的资产

（包含但不限于土地、厂房、办公楼房、机械设备、配套码头）必须

于项目建成验收之日起 1个月内,最迟不晚于首笔贷款发放之日起 30

个月办理完毕抵押登记，将上述资产抵押给建行江门分行等）； 

3.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同（质押金额为 1826 万元）； 

4.刘继才及其配偶的个人连带保证合同； 

5.《补充协议》（如矿研院承担保证责任后，江门嘉洋同意将其

抵押给建行江门分行且尚未执行的抵押物（包含项目土地，房产及机

械设备等抵押资产）转给矿研院，由矿研院承继。） 



此外，刘继才还以其合法持有的江门嘉洋 51%股权向矿研院提供

股权质押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门市嘉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三崖村 

法定代表人：刘继才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3.8 万元 

经营范围：水渣、钢渣粉碎加工销售；销售：建筑材料、水泥、

钢材、废钢、矿产品。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江门嘉洋公司资产总额 89,312,546.11

元，负债总额 7,039，796.11 元，资产负债率 7.88%，净资产 82，272，

750.00 元；截至 2015 年年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利润总额 0

元，净利润 0元。（以上数据经江门市正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计） 

截至 2016 年 6月 30 日，江门嘉洋公司资产总额 91,233,430.29

元，负债总额 7,280,680.29 元，资产负债率 7.98%，净资产

83,952,750.00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末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利

润总额 0元，净利润 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说明：江门嘉洋是依托于矿物材料精细加工项目及配套码头设立

的公司，由于该项目仍处于建设期尚未投产，因此江门嘉洋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净利润等财务数据为 0元。 



江门嘉洋矿物材料精细加工项目及配套码头工程，已经江门市发

展和改革局备案，取得广东省企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证（矿物材

料精细加工项目备案项目编号为：107300319910074；江门港新会港

区嘉洋矿物材料精细加工项目配套码头工程备案项目编号为：

137300543210164）；本项目已取得江门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江

门市嘉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矿物材料精细加工及配套码头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江环审[2011]60 号）；本项目被列为广东省重

点建设项目。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系客户与供货商的关系，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期限：八年 

3.金额：20400 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4.反担保的具体内容：江门嘉洋法定代表人刘继才以其合法持有

的江门嘉洋 51%股权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研院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

反担保范围为江门嘉洋偿付矿研院在贷款合同项下承担的保证责任

本金 20400 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

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此项担保业务，能够解决客户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资金问题，同时能规避我公司子公司项目运作风险，有效推动公

司相关业务的稳定增长，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目

前江门嘉洋生产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整体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江门嘉洋

提供担保的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

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此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除本次担保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公

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8 月 25日 



 

* * * * * * *  

完 
 

香港，二零一六年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常振明先生（董事長）、王炯
先生、李慶萍女士及蒲堅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楊晉明    
先生、劉野樵先生、宋康樂先生、嚴淑琴女士、劉中元先生、楊小平先生及李如
成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   
梁定邦先生、李富眞女士、藤田則春先生及周文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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